附件

防城港市支持工业绿色低碳发展的政策措施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二十届一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及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双碳”的决策部署，加快推进我市钢铁行业绿色低碳转型，扩大绿色低碳产品供给使用，推动我市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确保如期完成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以及自治区党委、政府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市产业发展实际，特制定本政策措施。
第二条  市财政设立“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奖励资金”，奖励资金与二氧化碳减排量挂钩，对完成目标的企业给予奖励。

第三条  奖励资金纳入各级财政年度预算，奖励资金总额根据当年地方财政预算进行动态调整，属于各县（市、区）财政应承担的资金，通过年度结算上解市财政。
第二章  奖励对象

第四条  在防城港市注册的规模以上的，从事再生资源回收、加工、销售的全产业链企业，对其加工并销售再生钢铁原料产品进行奖励。

第三章  奖励标准

第五条  当年二氧化碳减排量达到5万吨的，奖励标准为每加工、销售1万元（税前）再生钢铁原料奖励440元。
第六条  核算方式：年度二氧化碳减排量=1.6吨二氧化碳/1吨再生钢铁原料×企业申报年度再生钢铁原料加工、销售总量。
第四章  申报及兑付程序

第七条  实行当月申请，下月兑付。企业向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提出申请，并按要求提交相关申报纸质材料。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会同相关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后，由市财政局根据核定金额于15日内将资金预算额度下达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再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兑现给企业。

第八条  次年二季度，按正常会计年度对上一年度清算结账。

第五章  附则

第九条  本政策措施自2023年1月1日起生效，有效期至2025年12月31日。到期后需延长时限的，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联合市生态环境局向市人民政府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方能继续实施。

第十条  本政策措施实施后，既符合本政策措施，又符合支持千亿级钢铁产业绿色发展稳增长、培育壮大商贸市场主体有关文件的，按不重复享受的原则执行。
第十一条  本政策措施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生态环境局负责解释。


